附件：

关于北京理工大学气瓶（气体）

供货商的管理要求

近日，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气瓶安全管理，有效避免安全事件（事故）的发生，学校开展了气瓶安全专项行动，并梳理了实验室气瓶（气体）目前存在的问题。结合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现对我校的气瓶（气体）供货商提出进一步的管理要求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对供货商提供的气瓶（气体）的要求

1. 气瓶必须为具有气瓶制造许可证的单位制造的合格气瓶；

2. 气体（或液体）必须为具有气瓶充装许可证的单位充装的瓶装气体（或液体）；

3. 气瓶必须定期检验并在检验有效期内，且有检验合格标志（瓶颈或瓶圈上的检验钢印）；

4. 气瓶应专瓶专用，不得改装其他气体；

5. 充装产品质量合格，充装标准准确无误，并在气瓶上粘贴产品质量合格标签和气瓶（气体）警示标签；

6. 气瓶外观无缺陷及腐蚀、有机械性损伤和严重腐蚀等问题，漆色字样和色环等标志清晰明显且符合国标要求；

6. 气瓶安全附件齐全、完好（包括专用爆破片、安全阀、易熔合金塞、瓶阀、瓶帽、防震阀、防震圈等）；

7. 供货商负责所出租、托管和出售（使用过程中存在流转）的气瓶（含附件）的使用安全（包括介质充装、定期检验等）、维护保养和报废等工作；

8. 供货商负责协助实验室对所出售的在使用过程中不流转的气瓶（含附件）做好定期检验、维护保养和报废等工作。

二、对供货商运输供货过程中的要求

1. 供货商对气瓶送货过程中的安全负责；

2. 气瓶运输工具上应有明显的安全标识； 

3. 气瓶运输过程中，必须配戴好瓶帽（有防护罩的除外），轻装轻卸，严禁抛、滑、滚、碰、撞、敲击气瓶，严禁使用电磁起重机和金属链绳吊装装卸气瓶；

4. 运输过程中严禁烟火，夏季运输应有遮阳设施，避免曝晒；

5. 运输可燃气体气瓶时，运输工具上应备有灭火器材；

6. 瓶内气体相互接触能引起燃烧、爆炸，产生毒物的气瓶，不得同车（厢）运输；

7. 易燃、易爆、腐蚀性物品或与瓶内气体起化学反应的物品，不得与气瓶一起运输；

8. 运输气瓶时应当整齐放置、妥善固定，横放时，瓶端朝向一致，垛高不得超过车厢高度，且不超过五层；立放时，要防止气瓶倾倒，车厢高度应在瓶高的三分之二以上；氢气、乙炔运输过程中须竖直放置；

9. 气瓶运输车辆在校园内行驶时，需遵守校内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，不得超速行驶，不得在人员密集场所（如宿舍、食堂、图书馆、教学楼、办公楼等）周围20米范围内停靠；

10. 运输气瓶的车停靠时，司机与押运人员不得同时离开；

11. 运送气瓶过程中，不得将气瓶独自放在大楼门口、楼道等公共区域，谨防气瓶丢失、倾倒、泄漏等；

12. 运送气瓶上下楼须乘坐货梯，没有货梯的，应避免与其他人员乘坐一趟电梯；

13. 在楼内运送气瓶时，必须使用专用搬运工具（特制担架、小推车等），禁止将气瓶置于地面转动搬运（含垂直转动）；

14. 供货商须建立严格规范的交接手续，并配合实验室做好验收交接工作。

请各资质供货商严格落实本公告以及双方签署的《北京理工大学气瓶使用托管协议》中要求，切实保障我校的气瓶（气体）安全，共同构建和谐、安全的实验环境。如有违反，一经发现，学校将取消向我校供货的资质。涉及安全事件（事故）或构成犯罪的，学校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相应责任，并视情节轻重主张经济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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